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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655 债券简称：欧 22转债

关于“欧 22 转债”2026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派家居”、“公司”或“发行人”）于

2022年 8月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2,000,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欧 22转债”）。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同，为切实维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提升每股收益水平，提高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对公

司的信心，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将在 2022年至 2024年期间实施

的第一期回购计划和第二期回购计划回购的股份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股权激励、可转债转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后，拟用于注销的回购股份共计

3,425,66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609,152,867股的 0.562%，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将由 609,152,867 股减少至 605,727,207 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不再剩余回购股份。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欧派

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欧派家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公司本次因注销

回购股份导致减资金额低于本期债券发行时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口径净资产的

10%，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适用以简化程序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公司于 2026 年 6月 25 日至 2026年 7月 1日召开了“欧 22 转债”2026 年第

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现将会议召开情况及决议公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代码：11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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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债券简称：欧 22转债

（四）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22年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发行规模：20.00亿元人民币

3、债券期限：6年

4、债券利率：第一年为 0.30%、第二年为 0.50%、第三年为 1.00%、第四

年为 1.50%、第五年为 1.80%、第六年为 2.00%。

5、债券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

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6、债券起息日：2022年 8月 5日

7、债券到期日：2028年 8月 4日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名称：“欧 22转债”2026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2、会议召集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登记日：2026年 6月 24日

4、召开时间：2026年 6月 25日至 2026年 7月 1日

5、投票表决期间：2026年 6月 25日至 2026年 7月 1日

6、召开地点：线上

7、召开方式：线上，按照简化程序召开

8、表决方式是否包含网络投票：否

债券持有人对《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欧 22

转债”2026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所涉议案有异议的，应于《国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欧 22转债”2026年第二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公告之日起 5个交易日内（2026年 6月 25日至 2026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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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日）以书面形式回复受托管理人。逾期不回复的，视为同意受托管理人公告

所涉意见及审议结果。

9、出席对象：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 2026年 6月 24日交易结

束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及提出异议，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提出异议；

（2）发行人；

（3）受托管理人；

（4）发行人聘请的律师；

（5）发行人认为有必要出席的其他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审议议案：《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本议案已经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年 6月 16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

告》。

本次会议异议期已于 2026 年 7 月 1 日结束，异议期内未收到任何书面异

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视为已召开并表决完毕，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获得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为：同意 100%，反对 0%，弃权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欧派家居“欧 22转债”2026年第二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适用

简化程序，参会人员无需进行出席会议登记；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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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欧 22转债”2026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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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欧 22转债”2026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

的公告》之签章页）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7月 日


